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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１０日电（记者 张晓松 刘诗平）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建

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新形

势的需要，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国有条理、有步骤地加紧清

理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 １０月中旬，《国务院关于废止２

０００年底以前发布的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公布，对截至

２０００年底的现行行政法规共７５６件，进行了全面清理

。经过清理，国务院决定，对主要内容与新的法律或者已经

修改的法律、党和国家新的方针政策或者已经调整的方针政

策不相适应的，以及已被新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所代替的７

１件行政法规，予以废止。对适用期已过或者调整对象已经

消失，实际上已经失效的８０件行政法规，宣布失效。对１

９９４年至２０００年底公布的法律、行政法规已经明令废

止的７０件行政法规，统一公布。 １１月２６日，国务院公

布了《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

这两个将于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起施行的条例，要求行政法

规、规章的制定体现改革精神，科学规范政府行为，促进政

府职能向经济调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转变；符合精简、

统一、效能的原则，相同或者相近的职能规定由一个行政机

关承担，简化行政管理手续；切实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的合法权益；体现行政机关的职权与责任相统一的原则。 

为加快建设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国务院

各部门涉外法规的制定、修订、废止工作，正按限期要求加



紧进行。不久前，国家计委在１９９２年价格法规清理的基

础上，对截至去年底以前发布的价格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共３４１件进行了清理，共有１２４件价格规章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宣布作废。这是自《价格法》颁布实施以来最大规模

的一次价格法规清理工作。国家计委有关负责人对此解释说

，近几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原有的

价格法律规范中有一些已落后于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一些

价格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在某些具体规定、内容和提法上也与

部分国家法律不相适应。为维护价格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的统一性和规范性，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需要，国家

计委采取了这一措施。 国家经贸委近日也按照法制统一、公

开透明的原则，对截至２０００年底以前颁行的部门规章进

行了清理，决定废止第一批共１３件部门规章。其中，主要

内容与法律、行政法规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不相适应的８

件部门规章被废止，适用期已过或者调整对象已经消失，实

际上已经失效的５件部门规章被宣布失效。国家经贸委有关

负责人表示，国家经贸委还将进一步抓紧修订不符合世界贸

易组织规则的部门规章，并通过国家经贸委公告、编辑经贸

规章汇编、在政府网站建立经贸规章库等形式，向社会广为

宣传有效的经贸部门规章。 据了解，从１９９９年起外经贸

部就成立了专门小组负责法律、法规的清理、修订和完善，

两年来，在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已对我国的外经贸法规进行

了全面清理，从今年开始还对各地方性的外经贸法规进行全

面清理。 此外，我国为入世所作的清理司法解释工作已取得

阶段性成果。截至１１月上旬，最高人民法院各庭室已清理

司法解释１２００余件（次）。决定废止司法解释的目录清



单将择期公布。（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